
欲
留
公
論
在
人
間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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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立宗旨及過程

1
9
4
7

年
10
月
25
日
，
李
萬
居
創
立
了
︽
公

論
報
︾
，1

9
6
1

年
3
月
5
日
，
該
報
被
迫

休
刊
。

︽
公
論
報
︾
由
李
萬
居
擔
任
社
長
，
陳
祺

升
擔
任
發
行
人
。
總
編
輯
鄭
士
鎔
、
副
總

編
輯
李
福
祥
、
總
主
筆
倪
師
壇
以
及
採
訪

主
任
于
衡
，
這
個
編
輯
陣
容
在
當
時
候
算

是
非
常
堅
強
。
另
外
，
由
在
臺
大
服
務
的

陳
奇
祿
主
編
的
﹁
臺
灣
風
土
人
情
﹂
版
，
對

臺
灣
的
民
俗
研
究
也
有
很
大
的
貢
獻
。

李
萬
居
創
立
︽
公
論
報
︾
的
過
程
有
段
插

曲
，
這
個
故
事
正
是
李
萬
居
人
格
的
展

現
。1

9
4
5

年
，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結
束
後
，

李
萬
居
隨
著
臺
灣
省
行
政
長
官
公
署
前
進

指
揮
所
返
回
臺
灣
，
進
行
戰
後
接
收
工

作
。
擺
在
他
眼
前
的
是
待
遇
豐
厚
的
銀
行

︵
第
一
、
華
南
或
彰
化
銀
行
︶
董
事
長
和

報
業
，
他
選
擇
接
手
日
本
人
留
下
的
︽
臺

︽公
論
報
︾與
李
萬
居

Taiwan's freedom of speec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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灣
新
報
︾
，
並
將
其
更
名
為
︽
臺
灣
新
生

報
︾
。

1
9
4
7

年
2
月
，
臺
灣
發
生
不
幸
的
二
二
八

事
件
，
情
勢
十
分
緊
張
。
同
一
年
4
月

底
，
中
央
撤
銷
臺
灣
省
行
政
長
官
公
署
，

改
為
臺
灣
省
政
府
，
其
後
任
命
魏
道
明
為

臺
灣
省
政
府
第
一
任
省
主
席
，
開
始
大
幅

度
的
整
頓
措
施
。
魏
道
明
在
9
月
時
將

︽
臺
灣
新
生
報
︾
改
組
為
股
份
有
限
公

司
，
讓
李
萬
居
卸
下
社
長
及
發
行
人
職

務
，
改
任
董
事
長
。
但
李
萬
居
認
為
這
種

改
變
是
架
空
他
在
報
社
的
影
響
力
，
索
性

辭
去
董
事
長
的
職
位
。
這
是
︽
公
論
報
︾
創

刊
的
起
點
。

李
萬
居
決
定
自
己
辦
報
，
在
兩
個
月
內
籌

措
了
辦
理
募
股
登
記
的
資
金
，
最
後
並
敲

定
以
其
所
言
﹁
欲
留
公
論
在
人
間
﹂
，
將

報
紙
命
名
為
︽
公
論
報
︾
。
雖
然
資
金
不

是
很
充
沛
，
︽
公
論
報
︾
社
址
和
印
刷
廠

設
備
都
是
依
賴
朋
友
協
助
和
銀
行
貸
款
，

但
在
報
紙
內
容
方
面
，
︽
公
論
報
︾
除
引

用
中
央
通
訊
社
的
電
訊
外
，
還
選
用
了
美

聯
社
、
合
眾
社
的
消
息
，
所
以
在
當
時
臺

灣
的
新
聞
界
，
︽
公
論
報
︾
常
會
有
獨
家

的
消
息
。

在1
9
5
0

年
代
，
除
了
中
國
國
民
黨
黨
營
的

《公論報》與李萬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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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︽
公
論
報
︾
發
行
的
十
餘
年
中
，
李
萬

居
始
終
堅
持
獨
立
辦
報
，
也
因
此
經
營
過

程
一
直
處
於
財
務
拮
据
的
窘
境
中
。1

9
5
9

年
，
李
萬
居
為
了
補
足
報
社
的
財
務
缺

口
，
商
請
參
與
︽
公
論
報
︾
創
刊
的
蔡
水

勝
︵
總
經
理
︶
和
陳
祺
升
︵
首
任
發
行

人
︶
進
行
增
資
。
國
民
黨
利
用
此
一
機

會
，
運
作
黨
籍
臺
北
市
議
會
議
長
張
祥
傳

加
入
經
營
，
並
在
加
入
經
營
後
，
策
劃
將

︽
公
論
報
︾
改
組
為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。

︽
中
央
日
報
︾
、
︽
臺
灣
新
生
報
︾
及

︽
中
華
日
報
︾
外
，
民
營
報
紙
中
銷
售
量

較
大
的
就
屬
︽
公
論
報
︾
和
︽
徵
信
新
聞

報
︾
，
但
︽
公
論
報
︾
則
是
最
受
讀
者
大

公
論
報
改
組
糾
紛
事
件

眾
肯
定
的
報
紙
，
在
當
時
還
贏
得
﹁
臺
灣

︽
大
公
報
︾
﹂
的
美
譽
。

Taiwan's freedom of speec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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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
祥
傳
掌
握
過
半
數
股
權
後
，
開
始
以
債

逼
迫
李
萬
居
交
出
經
營
權
，1

9
6
0

年
7
月

1
日
更
逕
行
宣
布
改
組
，
並
由
董
事
會
議

決
議
自
己
擔
任
社
長
，
李
萬
居
為
董
事

長
。
但
因
李
萬
居
不
承
認
新
改
組
的
公

司
，
也
不
承
認
董
事
會
的
決
議
，
於
是
便

演
變
成
﹁
公
論
報
改
組
糾
紛
事
件
﹂
。
張

祥
傳
於
是
進
一
步
召
開
股
東
臨
時
會
議
，

在
會
議
中
免
除
李
萬
居
所
兼
任
之
董
事
長

及
發
行
人
等
職
務
，
且
推
張
祥
傳
為
法
定

代
理
人
，
聘
請
律
師
向
臺
北
地
方
法
院
提

起
民
事
訴
訟
，
訴
請
判
令
公
論
報
發
行
人

李
萬
居
，
將
發
行
人
、
董
事
長
、
社
長
職

務
移
交
，
並
停
止
發
行
等
。

1
9
6
0

年
11
月
11
日
，
臺
北
地
方
法
院
判
決

李
萬
居
敗
訴
，
應
交
出
發
行
權
及
公
論
報
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及
董
事
印
章
等
。1

9
6
1

年

12
月
4
日
，
最
高
法
院
維
持
臺
北
地
方
法

院
第
一
審
之
判
決
，
駁
回
李
萬
居
之
上

訴
。
至
此
，
公
論
報
改
組
糾
紛
事
件
塵
埃

落
定
，
︽
公
論
報
︾
已
無
法
避
免
被
迫
關

門
的
厄
運
。1

9
6
7

年
元
月
，
當
時
的
︽
公

論
報
︾
發
行
人
閻
奉
璋
先
生
提
出
轉
讓
報

紙
的
請
求
，
最
後
︽
公
論
報
︾
的
報
紙
執

照
轉
賣
給
︽
聯
合
報
︾
的
經
營
者
王
惕

吾
，
而
成
為
聯
合
報
系
的
第
二
份
報
紙

︽
經
濟
日
報
︾
。

《公論報》與李萬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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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9
4
7

年
二
二
八
事
件
之
後
，
不
少
臺
籍
人

士
退
出
報
業
經
營
，
但
是
李
萬
居
卻
於
當

年
10
月
創
立
︽
公
論
報
︾
，
這
無
疑
是
臺

灣
報
業
史
上
的
一
件
大
事
。
︽
公
論
報
︾

在1
9
4
7

至1
9
4
9

年
這
段
時
期
，
不
畏
威

權
，
報
導
詳
實
、
正
確
，
而
贏
得
﹁
臺
灣

大
公
報
﹂
的
盛
譽
。1

9
4
9

年
11
月
，
︽
自

由
中
國
︾
半
月
刊
創
刊
，
這
一
報
一
刊
後

來
成
為
臺
灣
五
○
、
六
○
年
代
最
重
要
的

新
聞
媒
體
，
也
是
臺
灣
言
論
自
由
的
重

鎮
。
但
是
後
來
李
萬
居
和
雷
震
等
人
開
始

鼓
吹
籌
組
新
政
黨
，
︽
自
由
中
國
︾
和

︽
公
論
報
︾
就
先
後
成
為
國
民
黨
政
權
打

壓
的
對
象
。

1
9
6
0

年
5
月
18
日
，
一
些
非
國
民
黨
籍
政

治
菁
英
針
對
當
年
4
月
地
方
選
舉
的
舞
弊

現
象
，
要
求
公
正
選
舉
，
落
實
真
正
的
民

主
，
決
議
組
織
﹁
地
方
選
舉
改
進
座
談

會
﹂
，
並
著
手
籌
組
反
對
黨
。
﹁
地
方
選

舉
改
進
座
談
會
﹂
採
主
席
團
制
，
在
6
月

25
日
所
召
開
的
第
一
次
委
員
會
議
中
，
推

舉
雷
震
、
李
萬
居
、
高
玉
樹
、
夏
濤
聲
、

吳
三
連
、
郭
雨
新
和
齊
世
英
等
16
人
擔
任

召
集
委
員
，
而
雷
震
、
李
萬
居
與
高
玉
樹

共
同
擔
任
發
言
人
，
負
責
對
外
發
言
。
在

經
過
四
次
分
區
座
談
會
後
，
確
定
新
政
黨

的
名
稱
為
﹁
中
國
民
主
黨
﹂
。
當
年
9
月

1
日
，
︽
自
由
中
國
︾
第
23
卷
第
5
期
社

論
刊
出
由
殷
海
光
執
筆
的
︿
大
江
東
流
擋

五
○
、
六
○
年
代
的
言
論
自
由
重
鎮

爭取言論自由或民主
相關事件的介紹

《公論報》與李萬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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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住
﹀
，
主
張
成
立
政
黨
是
民
主
潮
流
。

9
月
4
日
，
雷
震
、
傅
正
、
馬
之
驌
及
劉

子
英
等
人
被
逮
捕
，
隨
後
雷
震
被
軍
事
法

庭
以
﹁
包
庇
匪
諜
、
煽
動
叛
亂
﹂
罪
名
判

處
10
年
徒
刑
。

在
雷
震
被
關
、
︽
自
由
中
國
︾
被
迫
停
刊

後
，
︽
公
論
報
︾
成
為
言
論
自
由
和
民
主

政
治
理
念
的
宣
傳
基
地
，
李
萬
居
並
不
害

怕
國
民
黨
政
權
的
種
種
威
脅
和
打
壓
，
對

於
雷
震
、
傅
正
的
被
捕
過
程
及
新
政
黨
動

態
詳
實
報
導
，
且
對
國
民
黨
當
局
讓
﹁
司

法
成
了
政
治
的
工
具
﹂
，
提
出
嚴
厲
的
批

判
，
同
時
也
揭
露
國
民
黨
企
圖
分
化
、
瓦

解
籌
組
新
黨
人
士
的
陰
謀
。
雖
然
沒
有
了

︽
自
由
中
國
︾
，
當
時
臺
灣
民
眾
還
是
可

以
透
過
︽
公
論
報
︾
雷
震
案
及
新
政
黨
的

相
關
訊
息
，
也
因
此
國
民
黨
開
始
對
︽
公

論
報
︾
下
重
手
，
該
報
後
來
的
改
組
、
發

行
權
訴
訟
等
事
件
皆
與
此
有
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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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9
4
9

年
，
保
安
司
令
部
以
︽
公
論
報
︾
5

月
22
日
刊
載
臺
灣
省
人
口
數
據
錯
誤
為
理

由
，
勒
令
該
報
自
5
月
25
日
起
停
刊
3

日
，
這
是
戒
嚴
後
政
治
迫
害
新
聞
自
由
的

第
一
件
案
例
。
︽
公
論
報
︾
從
創
辦
開

始
，
就
因
為
堅
持
正
確
報
導
的
特
性
，
而

成
為
執
政
當
局
的
眼
中
釘
。
一
些
情
治
人

員
更
進
駐
報
社
，
檢
查
、
監
視
︽
公
論

報
︾
人
員
及
報
導
內
容
，
報
社
人
員
屢
因

言
論
而
獲
罪
入
獄
。

1
9
5
3

年
，
︽
公
論
報
︾
的
職
員
黃
培
奕
曾

向
情
治
位
自
首
為
匪
諜
，
並
且
舉
發
總
經

理
陳
其
昌
曾
三
次
資
助
他
，
陳
其
昌
因
此

被
以
資
匪
之
罪
判
處
無
期
徒
刑
，
直
到

1
9
7
5

年
才
獲
假
釋
，
前
後
遭
關
押
22
年
之

久
。1

9
5
9

年
2
月
，
李
萬
居
在
臨
時
省
議

會
第
三
屆
第
四
次
大
會
的
質
詢
中
，
提
出

﹁
我
的
呼
籲
和
抗
議
﹂
：

報
社
人
員
因
言
論
入
獄

︽
公
論
報
︾
是
我
本
人
所
創
辦
的
，
也
是
唯
一
臺
灣
人
所
創
辦
的
報
紙
。
這
些
年
來
，
本
報
被
迫
害
的
情
形
，
真
是
一
言
難
盡
。
本
報
副
總
編

輯
李
福
祥
以
莫
須
有
罪
名
被
治
安
機
關
拘
禁
達
三
個
月
；
編
輯
阮
景
壽
被
禁
錮
一
年
一
個
月
之
久
；
總
主
筆
倪
師
壇
於1

9
5
7

年
11
月
被
逮
捕
，

至
今
仍
未
恢
復
自
由
；
總
編
輯
黃
星
照
、
編
輯
陳
秀
夫
和
記
者
江
涵
，
被
國
防
部
控
以
妨
害
軍
機
的
莫
須
有
罪
名
，
各
被
判
處
徒
刑
；
在
各
地

的
業
務
人
員
和
記
者
也
常
被
迫
害
，
如
東
勢
營
業
主
任
兼
記
者
劉
枝
尾
，
以
甲
級
流
氓
的
罪
名
，
被
監
禁
於
屏
東
縣
小
琉
球
海
島
上
；
礁
溪
記

者
兼
營
業
主
任
張
光
熾
也
曾
被
拘
禁
過
，
嘉
義
辦
事
處
副
主
任
童
金
龍
則
被
處
以
2
年
半
管
訓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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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9
6
0

年
10
月
26
日
，
臺
灣
警
備
總
司
令
部

針
對
︽
公
論
報
︾
24
日
刊
載
﹁
捫
心
看
雷

案
﹂
一
文
，
將
︽
公
論
報
︾
發
行
人
李
萬

居
及
作
者
﹁
望
天
﹂
，
依
刑
法
所
定
對
於

公
務
員
依
法
執
行
之
職
務
公
然
侮
辱
及
對

於
公
署
公
然
侮
辱
之
妨
害
公
務
罪
嫌
，
以

刑
案
移
送
書
正
式
移
送
臺
北
地
檢
處
偵

辦
。

1
9
6
2

年
1
月
，
李
萬
居
在
臺
灣
省
議
會
第

二
屆
第
四
次
大
會
的
質
詢
中
，
提
到
報
社

記
者
張
建
生
被
恫
嚇
脅
迫
事
件
，
強
烈
質

疑
國
民
黨
政
權
標
榜
有
人
權
保
障
的
謊

言
。
他
也
同
時
提
及
另
一
個
案
例
，
︽
公
論

報
︾
的
另
一
名
記
者
許
一
君
︵
亦
名
明

柱
︶
，1

9
6
1

年
12
月
27
日
外
出
，
突
然
被

特
務
挾
持
，
從
此
下
落
不
明
。
許
一
君
是

一
位
傑
出
的
新
聞
記
者
，
曾
參
與
協
助

﹁
中
國
民
主
黨
﹂
黨
綱
、
黨
章
的
撰
擬
，

國
民
黨
的
特
務
對
他
的
報
導
早
就
多
次
提

出
警
告
，
當
年
知
道
內
情
的
新
聞
界
人

士
，
大
多
推
斷
他
已
經
遭
特
務
暗
算
了
。

10 《公論報》與李萬居



言
論
之
外
的
打
壓

11

由
於
︽
公
論
報
︾
不
畏
強
權
的
言
論
作

風
，
除
了
受
到
執
政
當
局
的
政
治
打
壓

外
，
也
受
到
了
經
濟
上
的
封
鎖
。
政
府
行

文
要
求
各
軍
事
單
位
、
各
縣
市
的
機
關
學

校
，
必
須
訂
閱
公
營
報
紙
，
訂
費
才
可
以

報
銷
，
所
謂
公
營
是
指
︽
中
央
日
報
︾
、

︽
臺
灣
新
生
報
︾
或
︽
中
華
日
報
︾
等

報
，
這
個
規
定
等
同
於
禁
止
各
級
行
政
機

關
和
事
業
單
位
訂
閱
︽
公
論
報
︾
。
此

外
，
政
府
也
不
准
公
家
機
關
和
企
業
在
該

報
刊
登
廣
告
，
這
形
同
斷
絕
報
紙
的
重
要

收
入
來
源
。
在
︽
公
論
報
︾
財
務
困
難
的

時
候
，
掌
控
新
聞
用
紙
的
中
興
紙
廠
修
改

採
購
方
法
，
規
定
新
聞
紙
只
能
用
現
金
購

買
，
油
墨
等
印
刷
原
料
商
也
跟
進
此
一
作

風
。

國
民
黨
政
權
對
於
︽
公
論
報
︾
的
打
壓
處
處

可
見
，
造
成
民
營
報
業
在
競
爭
上
極
為
艱

辛
。
︽
公
論
報
︾
發
行
的
時
代
，
因
為
國
民

黨
當
局
試
圖
全
面
壓
制
不
同
的
意
見
，
對
言

論
的
管
制
相
當
嚴
苛
，
公
營
、
黨
營
報
紙
在

設
備
、
財
力
及
人
力
方
面
占
盡
優
勢
，
︽
中

央
日
報
︾
、
︽
臺
灣
新
生
報
︾
、
︽
青
年
戰

士
報
︾
及
︽
中
華
日
報
︾
都
佔
有
特
定
市

場
，
形
成
一
言
堂
現
象
。
反
觀
民
營
報
紙
，

雖
然
極
力
維
持
報
導
的
公
正
與
客
觀
，
但
因

財
力
及
人
力
不
足
，
又
備
受
政
治
壓
迫
，
經

營
起
來
顯
得
十
分
困
難
。1

9
4
9

年
12
月
，

吳
國
楨
就
任
臺
灣
省
主
席
時
，
十
分
支
持

Taiwan's freedom of speech



︽
公
論
報
︾
的
發
展
，
曾
經
委
託
︽
公
論

報
︾
代
印
﹁
統
一
發
票
﹂
。
就
當
時
而

言
，
這
算
得
上
是
一
樁
穩
定
的
生
意
，
但

因
︽
公
論
報
︾
印
刷
工
廠
設
備
老
舊
，
無

法
準
時
交
貨
，
致
使
全
省
商
店
出
現
無
發

票
可
用
的
窘
境
，
最
後
︽
公
論
報
︾
失
去

繼
續
做
這
筆
生
意
的
機
會
。
此
外
，
吳
國

楨
也
曾
委
託
︽
公
論
報
︾
編
臺
灣
省
年

鑑
，
但
最
後
年
鑑
卻
沒
有
編
出
來
，
這
筆

生
意
自
然
就
無
法
延
續
下
去
了
。

12 《公論報》與李萬居



13Taiwan's freedom of speech

李萬居-生平介紹
出
身
及
早
期
生
涯

1
9
0
1

年
，
李
萬
居
在
雲
林
縣
口
湖
鄉
︵
臺

南
州
北
港
郡
口
湖
庄
︶
梧
北
村
出
生
，
家

裡
屬
於
貧
農
家
庭
，
父
親
李
籛
在
李
萬
居

9
歲
時
過
世
，
母
親
在
其
18
歲
時
因
遭
受

日
本
官
吏
的
不
時
催
租
而
自
縊
身
亡
。
李

萬
居
年
幼
的
時
候
曾
在
私
塾
就
讀
，
有
一

些
漢
文
基
礎
，
後
來
在
村
中
調
天
宮
教
漢

文
以
賺
取
生
活
費
用
。
從
海
口
厝
公
學
校

口
湖
分
校
畢
業
後
，
先
在
布
袋
鹽
場
工

作
，
後
又
經
親
戚
介
紹
轉
至
臺
中
烏
日
糖

廠
任
職
。

1
9
2
1

年
，
臺
灣
文
化
協
會
創
立
，
李
萬
居

經
常
參
加
協
會
所
舉
辦
的
演
講
活
動
，
觀

念
上
深
受
啟
發
，
因
此
對
日
人
統
治
臺
灣

產
生
反
抗
思
想
，
同
時
也
對
臺
灣
人
民
的

解
放
與
前
途
懷
抱
願
景
，
於
是
決
定
離
開

臺
灣
，
並
於1

9
2
4

年
抵
達
上
海
。
李
萬
居

先
後
在
上
海
文
治
大
學
和
民
國
大
學
就

讀
，
在
國
民
大
學
時
曾
受
教
於
章
炳
麟
門

下
。
這
段
期
間
，
李
萬
居
與
創
辦
於
法
國

的
中
國
青
年
黨
有
所
接
觸
，
同
時
也
響
應

早
些
時
候
流
行
的
勤
工
儉
學
潮
流
，
於
是

在1
9
2
6

年
動
身
赴
法
國
留
學
，1

9
2
8

年
進

入
巴
黎
大
學
文
學
院
攻
讀
社
會
學
。

李
萬
居
在
法
國
留
學
期
間
，
加
入
了
以
民

族
主
義
為
號
召
的
中
國
青
年
黨
，
與
曾
琦

和
李
璜
等
人
相
熟
。
在
法
國
留
學
7
年

後
，
於1

9
3
2

年
夏
天
回
到
中
國
。
李
萬
居

《 公論報》與李萬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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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
是
在
上
海
江
南
學
院
教
書
，
中
日
戰
爭

爆
發
之
後
轉
往
香
港
，1

9
4
1

年
，
香
港
遭

到
日
軍
攻
占
，
李
萬
居
取
道
廣
東
、
廣
西

前
往
重
慶
，
投
奔
國
民
政
府
。
在
四
川
重

慶
的
四
年
間
，
李
萬
居
擔
任
國
民
政
府
軍

事
委
員
會
國
際
問
題
研
究
所
主
任
，
研
究

戰
時
的
日
本
戰
略
與
外
交
，
並
負
責
香

港
、
廣
東
、
越
南
一
帶
情
報
收
集
和
情
報

網
路
佈
建
工
作
。
此
外
，
也
參
與
臺
灣
調

查
委
員
會
有
關
收
復
臺
灣
之
調
查
準
備
工

作
，
為
後
來
臺
灣
地
方
行
政
區
域
之
劃
分

及
政
治
架
構
奠
定
基
礎
。



15

回
到
臺
灣
的
政
治
生
涯

1
9
4
5

年
6
月
，
李
萬
居
被
任
命
為
臺
灣
省

行
政
長
官
公
署
前
進
指
揮
所
新
聞
事
業
專

門
委
員
，
返
臺
協
助
臺
灣
省
行
政
長
官
公

署
接
收
，
之
後
出
任
臺
灣
新
生
報
社
長
。

1
9
4
6

年
，
李
萬
居
獲
頒
甲
種
勝
利
勳
章
，

以
表
彰
其
在
抗
日
戰
爭
期
間
之
功
績
。
由

於
李
萬
居
從
中
國
返
回
臺
灣
後
，
受
到
鄉

親
熱
烈
歡
迎
，
促
使
其
產
生
為
鄉
里
父
老

服
務
的
想
法
。
同
年
，
李
萬
居
參
加
臺
南

縣
參
議
員
競
選
︵
當
時
轄
下
還
包
括
現
今

的
雲
林
縣
、
嘉
義
縣
等
區
域
︶
，
順
利
當

選
，
並
由
該
縣
參
議
會
選
為
第
一
屆
臺
灣

省
參
議
會
參
議
員
，
且
高
票
獲
選
副
議

長
。

1
9
4
7

年
，
臺
灣
發
生
不
幸
的
二
二
八
事
件
，

3
月
1
日
，
由
臺
北
市
參
議
會
出
面
邀
請

國
大
代
表
、
國
民
參
政
員
及
省
參
議
員
等

組
織
﹁
緝
煙
血
案
調
查
委
員
會
﹂
，
其
後

派
代
表
與
陳
儀
交
涉
，
建
議
組
織
﹁
二
二

八
事
件
處
理
委
員
會
﹂
，
商
討
各
項
善
後

事
宜
，
同
日
處
委
會
成
立
，
李
萬
居
是
處

理
委
員
會
的
常
務
委
員
之
一
。
3
月
5

日
，
處
委
會
通
過
組
織
大
綱
，
明
白
揭
櫫

﹁
改
革
臺
灣
省
政
治
﹂
的
宗
旨
，
各
縣
市

亦
紛
紛
成
立
分
會
。
至
此
，
﹁
二
二
八
事

件
處
理
委
員
會
﹂
已
由
協
調
事
件
的
臨
時

組
織
擴
展
為
推
動
政
治
改
革
運
動
的
團

體
。
3
月
7
日
，
處
委
會
提
出
42
條
的

﹁
處
理
大
綱
﹂
，
作
為
改
革
要
求
。
3
月

10
日
，
陳
儀
下
令
處
委
會
及
各
分
會
立
即

Taiwan's freedom of speec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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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
月
，
行
政
院
頒
︽
臺
灣
省
臨
時
省
議
會

組
織
規
程
︾
及
︽
臺
灣
省
臨
時
省
議
會
選

舉
罷
免
規
程
︾
，
李
萬
居
於
隨
後
的
選
舉

中
，
連
續
當
選
三
屆
臺
灣
臨
時
省
議
會
議

員
。1

9
5
9

年
6
月
，
行
政
院
以
行
政
命
令

將
臺
灣
省
臨
時
省
議
會
改
稱
臺
灣
省
議

會
，
李
萬
居
又
連
任
第
一
至
三
屆
之
省
議

員
，
直
到1

9
6
6

年
因
病
去
世
為
止
，
在
議

會
問
政
的
時
間
長
達
21
年
。

李
萬
居
長
期
擔
任
公
職
，
其
堅
持
民
主
政

治
與
言
論
自
由
的
風
格
，
常
常
言
人
所
不

敢
言
，
並
在
其
所
創
立
的
︽
公
論
報
︾
上

報
導
政
府
缺
失
，
在
當
時
與
郭
雨
新
、
許

解
散
。
當
時
儘
管
李
萬
居
身
兼
省
參
議
會

副
議
長
、
︽
臺
灣
新
生
報
︾
社
長
及
制
憲

國
大
代
表
等
重
要
職
務
，
事
件
中
仍
在
3

月
某
日
被
大
批
軍
警
強
行
押
走
，
並
被
扯

掉
國
代
徽
章
，
後
經
行
政
長
官
公
署
派
憲

兵
解
圍
，
才
倖
免
於
難
。
但
是
李
萬
居
在

︽
臺
灣
新
生
報
︾
的
同
仁
，
卻
仍
有
不
少

人
被
捕
、
失
蹤
，
甚
至
屍
骨
無
存
，
這
項

政
治
事
件
對
李
萬
居
後
來
著
手
辦
報
和
組

黨
不
無
影
響
。

1
9
5
1

年
，
臺
灣
省
調
整
縣
市
行
政
區
域
，

使
原
省
參
議
員
因
選
區
全
部
變
更
而
失
其

代
表
性
︵
事
實
上
，
當
時
的
省
參
議
員
早

已
經
任
滿
，
是
政
府
不
肯
改
選
︶
。
同
年



世
賢
、
郭
國
基
、
吳
三
連
、
李
源
棧
等
省

議
員
並
稱
省
議
會
的
﹁
五
龍
一
鳳
﹂
。

17Taiwan's freedom of speec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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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
報
與
組
黨

李
萬
居
在
中
國
參
與
抗
戰
期
間
就
有
參
與

創
辦
報
紙
的
經
驗
。1

9
4
0

年
3
月
29
日
，

散
居
各
地
的
臺
灣
志
士
在
重
慶
成
立
﹁
臺

灣
革
命
團
體
聯
合
會
﹂
。1

9
4
1

年
2
月
10

日
，
聯
合
會
正
式
改
名
為
﹁
臺
灣
革
命
同

盟
會
﹂
。1

9
4
5

年
4
月
16
日
，
臺
灣
革
命

同
盟
會
在
重
慶
創
立
︽
臺
灣
民
聲
報
︾
，

對
戰
後
臺
灣
應
如
何
接
收
與
重
建
提
出
具

體
建
言
。
︽
臺
灣
民
聲
報
︾
作
為
臺
灣
革

命
同
盟
會
的
機
關
報
，
由
李
萬
居
擔
任
發

行
人
、
連
震
東
擔
任
主
編
。
在
同
年
10
月

刊
出
的
第
9
、
10
期
合
刊
中
，
登
載
將
遷

回
臺
灣
出
版
之
聲
明
啟
事
，
但
後
來
未
見

復
刊
。

1
9
4
5

年
，
李
萬
居
回
臺
灣
接
收
︽
臺
灣
新

報
︾
，
雖
然
與
國
民
黨
中
央
宣
傳
部
迭
有

衝
突
︵
宣
傳
部
要
求
由
其
接
收
︶
，
但
仍

在
10
月
25
日
將
︽
臺
灣
新
報
︾
改
為
︽
臺

灣
新
生
報
︾
發
行
。1

9
4
7

年
9
月
，
省
主

席
魏
道
明
以
改
組
︽
臺
灣
新
生
報
︾
為
股

份
有
限
公
司
的
方
式
，
另
派
親
信
常
之
南

為
總
經
理
，
李
萬
居
被
架
空
成
為
有
名
無

實
的
董
事
長
。
於
是
李
萬
居
辭
去
董
事
長

職
務
，
在
不
到
兩
個
月
的
時
間
內
，
於
該

年
10
月
25
日
創
立
了
︽
公
論
報
︾
。
︽
公

論
報
︾
標
榜
民
主
與
自
由
的
精
神
，
很
快

就
博
得
了
﹁
臺
灣
大
公
報
﹂
的
美
稱
。

為言論自由及政治民主
奮鬥的事蹟

《公論報》與李萬居



在
組
黨
的
生
涯
中
，
李
萬
居
雖
然
在
留
學

法
國
的
時
候
就
加
入
中
國
青
年
黨
，
但
在

後
來
的
臺
灣
政
治
中
，
中
國
青
年
黨
一
直

是
無
法
發
揮
實
質
反
對
黨
功
能
的
政
黨
，

所
以
李
萬
居
一
直
有
籌
組
一
個
實
質
反
對

黨
的
計
劃
。1

9
5
7

年
地
方
選
舉
結
束
後
，

不
少
國
民
黨
之
外
的
人
士
在
﹁
選
舉
改
進

座
談
會
﹂
中
，
對
於
地
方
自
治
、
地
方
選

舉
的
討
論
頗
為
深
切
，
開
始
有
籌
組
反
對

黨
的
想
法
。
包
含
李
萬
居
在
內
的
78
位
發

起
人
，
曾
多
次
向
政
府
提
出
成
立
﹁
中
國

地
方
自
治
研
究
會
﹂
社
團
申
請
，
但
一
直

未
獲
准
成
立
。

﹁
中
國
地
方
自
治
研
究
會
﹂
雖
然
遭
到
封

殺
，
但
組
黨
運
動
仍
然
沿
著
選
舉
改
進
座

談
會
的
模
式
進
行
。
而
雷
震
的
︽
自
由
中

國
︾
、
李
萬
居
的
︽
公
論
報
︾
和
青
年
黨

的
︽
民
主
潮
︾
，
此
時
就
發
揮
著
為
組
黨

運
動
提
供
理
論
的
功
能
。1

9
6
0

年
3
月
，

地
方
選
舉
進
行
前
，
李
萬
居
、
郭
雨
新
、

高
玉
樹
、
吳
三
連
、
許
世
賢
和
楊
金
虎
等

人
，
召
開
﹁
選
舉
問
題
座
談
會
﹂
，
雷
震

與
青
年
黨
和
民
社
黨
的
代
表
亦
有
出
席
。

後
來
由
於
在
野
人
士
在
該
次
選
舉
結
果
欠

佳
，
因
此
於
5
月
18
日
在
民
社
黨
總
部
召

開
﹁
在
野
黨
及
無
黨
派
人
士
本
屆
地
方
選

舉
檢
討
會
﹂
，
會
中
除
嚴
厲
批
判
國
民
黨

操
縱
選
舉
外
，
也
談
到
了
為
了
落
實
民
主

19Taiwan's freedom of speec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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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治
，
必
須
共
同
組
織
一
個
強
有
力
的
在

野
黨
。
因
此
，
當
下
決
議
自
即
日
起
組
織

﹁
地
方
選
舉
改
進
座
談
會
﹂
，
並
開
始
在

各
地
設
立
分
會
。

1
9
6
0

年
6
月
15
日
，
﹁
選
舉
改
進
座
談

會
﹂
正
式
發
表
聲
明
，
證
實
﹁
選
舉
改
進

座
談
會
﹂
正
式
成
立
，
在
不
分
省
籍
黨
派

的
原
則
下
，
遴
選
出
55
位
委
員
。
未
來
將

團
結
海
內
外
民
主
反
共
人
士
，
籌
組
一
個

新
的
政
黨
，
為
真
正
的
民
主
而
奮
鬥
，
務

使
一
黨
專
政
絕
跡
。
6
月
26
日
，
﹁
選
舉

改
進
座
談
會
﹂
召
開
第
一
次
委
員
會
，
推

舉
李
萬
居
、
雷
震
、
高
玉
樹
三
人
為
發
言

人
，
接
著
開
始
展
開
一
連
串
全
省
巡
迴
說

明
會
與
座
談
會
，
並
宣
稱
將
成
立
一
個
名

為
﹁
中
國
民
主
黨
﹂
的
新
政
黨
。

1
9
6
0

年
9
月
4
日
，
臺
灣
警
備
總
司
令
部

以
︽
自
由
中
國
︾
第
23
卷
第
5
期
社
論

︿
大
江
東
流
擋
不
住
﹀
涉
嫌
叛
亂
，
將
雷

震
、
傅
正
等
人
逮
捕
，
並
勒
令
該
雜
誌
停

刊
。
雖
然
包
含
胡
適
在
內
的
海
內
外
知
名

人
士
積
極
展
開
營
救
工
作
，
但
國
民
黨
政

府
並
沒
有
改
變
拘
捕
雷
震
的
決
心
。
另
一

方
面
，
﹁
地
方
選
舉
改
進
座
談
會
﹂
也
成

立
﹁
中
國
民
主
黨
籌
備
委
員
會
﹂
，
但
在

國
民
黨
威
權
統
治
的
高
壓
氣
氛
下
，
﹁
中

國
民
主
黨
﹂
的
組
黨
工
作
終
告
失
敗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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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
滿
理
想
和
勇
氣
的
人
生

在1
9
5
0

和1
9
6
0

年
代
充
滿
高
壓
氛
圍
的
時

代
中
，
李
萬
居
除
了
以
省
議
員
身
分
針
砭

時
政
之
外
，
還
透
過
他
所
發
行
的
︽
公
論

報
︾
捍
衛
自
由
與
人
權
，
鼓
吹
民
主
和
法

治
。
雖
然
得
到
臺
灣
社
會
各
界
的
尊
敬
，

但
在
國
民
黨
當
局
當
時
的
威
權
體
制
下
，

卻
也
蘊
藏
著
生
命
財
產
風
險
。1

9
5
4

年
，

李
萬
居
除
了
接
獲
恐
嚇
信
外
，
也
屢
屢
傳

出
被
跟
蹤
的
情
事
。
9
月
9
日
，
李
萬
居

位
於
臺
北
康
定
路
的
住
家
失
火
，
由
於
該

處
為
一
獨
立
的
木
造
房
屋
，
故
燃
燒
過
程

極
為
迅
速
，
住
家
共
十
一
個
房
間
全
部
付

之
一
炬
，
家
具
和
衣
物
被
焚
燒
一
光
，
損

失
十
分
慘
重
。
李
萬
居
寓
所
被
焚
後
，
全

家
只
能
暫
宿
於
康
定
路
公
論
報
經
理
部
樓

上
的
辦
公
室
。1

9
5
5

年
10
月
4
日
，
李
萬

居
甚
至
收
到
一
封
附
有
子
彈
的
恐
嚇
信
，

信
中
提
到
恐
嚇
字
眼
﹁
你
不
要
命
？
沒
有

命
還
有
嘴
嗎
？
﹂

凡
此
種
種
，
皆
顯
示
出
李
萬
居1

9
5
0

、

1
9
6
0

年
代
的
環
境
下
，
不
論
是
在
報
紙
上

推
動
民
主
化
運
動
，
集
會
檢
討
國
民
黨
選

舉
舞
弊
和
不
公
，
甚
至
與
雷
震
等
人
合
作

組
織
政
黨
，
都
是
冒
著
生
命
危
險
來
面
對

國
民
黨
當
局
可
能
採
取
的
高
壓
政
策
。
不

管
面
臨
什
麼
問
題
，
李
萬
居
並
未
退
卻
，

一
直
在
民
意
代
表
和
報
人
的
角
色
上
扮
演

言
論
自
由
的
捍
衛
者
。
一
路
走
過
來
，
國

民
黨
當
局
雖
然
沒
有
直
接
逮
捕
李
萬
居
，

Taiwan's freedom of speec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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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
是
︽
公
論
報
︾
的
同
仁
卻
有
不
少
人
陸

續
遭
到
拘
禁
，
同
時
報
社
在
財
務
上
的
弱

點
，
也
給
執
政
當
局
下
手
的
機
會
。
國
民

黨
下
令
各
機
關
不
得
在
︽
公
論
報
︾
登
廣

告
、
不
得
訂
閱
︽
公
論
報
︾
、
向
黨
營
的

中
興
紙
廠
購
買
新
聞
紙
必
須
用
現
金
等
等

措
施
，
讓
︽
公
論
報
︾
的
財
務
雪
上
加

霜
，
最
後
更
介
入
公
司
改
組
，
致
使
該
報

在1
9
6
1

年
被
迫
停
刊
。

或
許
因
為
處
理
報
社
經
營
權
司
法
糾
紛
問

題
太
過
勞
神
，
且
因
罹
患
糖
尿
病
入
院
治

療
，1

9
6
1

年
11
月
中
旬
，
李
萬
居
住
家
甚

且
因
為
兩
月
未
繳
水
費
，
而
遭
自
來
水
廠

予
以
停
水
處
分
，
後
來
因
廠
方
發
現
李
萬

居
臥
病
醫
院
，
方
於
隔
日
晚
上
恢
復
供

應
。
雖
然
關
於
報
社
停
刊
命
運
，
有
人
提

出
李
萬
居
是
書
生
辦
報
，
缺
乏
企
業
經
營

觀
念
，
同
時
因
為
常
常
急
人
所
難
，
所
以

也
沒
有
什
麼
金
錢
概
念
，
但
這
也
正
是
其

令
人
欽
佩
的
理
想
性
格
之
處
。
據
李
萬
居

的
兒
子
所
說
，
國
民
黨
想
方
設
法
打
壓

︽
公
論
報
︾
經
營
，
中
央
黨
部
還
曾
一
度

開
價
五
十
萬
美
金
要
收
購
，
這
筆
數
目
在

當
時
的
臺
灣
大
概
買
得
到
五
十
棟
房
子
。

但
是
李
萬
居
卻
回
應
說
，
他
回
來
臺
灣
的

心
願
是
希
望
作
政
府
和
人
民
的
橋
樑
，
替

老
百
姓
講
話
，
為
了
這
個
理
想
，
報
社
寧

願
關
掉
，
也
不
拿
別
人
的
錢
。
這
就
是
李

萬
居
充
滿
理
想
性
的
人
格
，
雖
然
晚
景
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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愁
潦
倒
，
連
最
後
住
醫
院
的
費
用
，
也
是

朋
友
們
替
他
負
擔
。1

9
6
6

年
4
月
9
日
，

因
糖
尿
病
和
心
臟
病
在
臺
大
醫
院
病
逝
。

李
萬
居
的
逝
去
令
許
多
人
懷
念
不
已
，
他

的
政
壇
好
友
郭
雨
新
特
別
尊
稱
其
為
﹁
民

主
導
師
﹂
。

Taiwan's freedom of speech



24 《公論報》與李萬居


